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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少罚？１

———来自重庆市工业企业环境行政处罚的经验证据

冯俊诚２

１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政治激励、地方官员与政府支出模式”（１３ＹＪＣＺＨ０３８）和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环境治理及其经济结果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２０７２０１５１１５７）的资助。

２冯俊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助理教授，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ｘｍｕ．ｅｄｕ．ｃｎ。

　　摘　要　在中国，环境立法与有效执行之间存在鸿沟，依法治污

面临诸多挑战，特别地，企业规模大小是影响环境执法的关键因素。

在理论上，一方面，在缺乏外部监督和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
“保增长”的施政理念会迫使环境管制为辖区经济增长让路，进而要求

放松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环境管制；另一方面，分级监管的工作思路使

得地方环保部门倾向于将规模较大的企业列为重点监察对象，从而加

强环境管制。利用重庆市微观企业环境罚款数据，本文对企业规模与

环境管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罚款概率正相

关。在考虑到企业隶属关系、相对规模等因素的稳健性检验中，这一

关系均成立，这意味着在对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环境管制中，

并未发现对规模较大的企业存在偏袒行为。

关键词　企业规模；环境管制；经济优先；抓大放小

’　引言

依法治国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力量，然而，现实中仍存在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特别地，在环境治理领域，一方面，我国环境

立法工作进展极为迅速，逐渐形成包括３０多部法律，７００余件环保法规和规章，

１０００余项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刘晓星和姚伊乐，２０１４）；另一方面，环境违法行

为、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肇始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冲突仍时有发生，环境立法工作

的推进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局面。环境法律的执行面临着

诸多挑战（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２００６），如何推动环境治理，实现依法治污，成为上至中央

政府、下至老百姓的共同愿景。在环境执法不力的宏观背景下，选择性执法成

DOI:10.16513/j.cnki.cje.2017.03.006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９月

为一个突出现象。特别地，在环境阶段性治理中，小企业常成为主要查处对象，

甚少波及大企业；但在环境突发事件中，肇事企业又多为大型企业。例如，近期

的内蒙古“沙漠排污”和湖南“山顶埋毒”事件，涉事企业前者曾入选２００５年“宁

夏纳税百强企业”和２０１２年“宁夏企业１００强”，后者则是湖南省２００８年纳税

５０强。① 在曝光之前，对这两家企业开展的环境整治工作均遭受各方阻力，环

境管制措施难以落实。

在反思污染事件和环境治理困境时，如下问题值得深思：对大企业实施环

境管制的阻力来自何处？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对大企业的偏袒行为是否普遍存

在？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环境管制中对大企业偏袒理论根源的基础上，利用重

庆市２０００多家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此类偏袒行为是否普遍存在进行检验。

在研究范式上，现有环境治理文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多经

由田野研究、案例研究，从宏观激励结构入手探讨环境管制的特征、困境和成效
（刘四龙，２０００；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２００６；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Ｔｏｎｇ，２００７；Ｔｉｌｔ，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二是经济学者运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

因素（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ｅｅｌｅｒ，２００５；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ｎ，２００７；Ｌｉｎ，

２０１３；林立国和楼国强，２０１４）。前一类研究为认知环境管制现实提供了丰富素

材和深邃洞见，但是利用少量样本的深入观察，难以从整体上审视中国环境管

制的一般性特征，此类研究结论通常“窥一斑”而难觅“全豹”；后一类文献虽然

使用微观企业数据，但环境管制指标难以获取使得此类文献多探讨环境绩效的

影响因素，甚少对环境管制行为展开研究。在调和这两类文献的研究范式的基

础上，利用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研究便利，本文对企业规模和环境罚款

之间关联进行检验，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自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之后，法律的公共执行问题成为近年来重要的研究热点
（Ｐｏｌ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ｖｅｌｌ，２０００）。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选民通过选举机制来约

束官员，公共政策需反映选民意愿。但即使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选举产生的官

员也仅占少数，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官僚仍经由任命而产生。因此，法律的公共

执行结果与选民偏好间的一致性问题成为此类文献研究的焦点，一些学者利用

法院案件判例数据探讨了不同选拔方式产生的法官对法律执行结果的影响

（Ｉａｒｙｃｚｏｗ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ｉｍ，２０１３）。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分析对象的

宏观环境背景为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式民主社会，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中，对发

展中国家官员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其面临的政治激励并非是来自竞选压力的选

民偏好。立足于中国环境管制中的组织特征，本文分别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绩

效和环保部门追求环境绩效的角度，阐述企业规模与环境管制之间的作用机

８２１

① 相关信息经由全国企业征信系统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１３１５．ｃｏｍ／）查询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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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企业规模与环境管制之间关系进行检验，试图为增

进我国环境管制效率提供政策建议。同时，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至环境领域，

探讨企业规模对环境法律执行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１部分从治理结构和环境管制实践的角度，阐

述企业规模与环境管制之间作用机制，并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第２部分就

计量模型设定、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介绍；第３部分展示实证结果，并对实证结

果做出解释；最后是文章结论。

!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　环境管制的分析框架

　　在我国，环境保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制订环境政策，而日常的环境管

理事务则交由各地区的环保部门。这些地区性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部和地方

政府的双头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负责承担本地环保

部门大部分财政经费，掌握环保部门的人事权。这种属地化管理模式使得地方

政府能够通过财政经费拨付、人事调整等举措来左右环保部门的决策过程和结

果。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接受上级环保部门在业务上的指导，中央政府的

环境政策经由“垂直化”的机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得到落实。

在环境管制过程中，地方环保部门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地方政府横

向的行政性干预、上级环保部门业务指导意见和外部舆论监督（民众、媒体、非

政府组织等）。其中，外部监督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舆论对地方政府、环保部门

施加的压力强度。高强度的外部监督通常来自于突发性、重大环境事件所引发

的舆论压力。此类事件属于小概率事件，故在日常的环境管制中，难以形成持

续的、高强度外部监督压力。同时，缺乏正式的、制度化渠道来引导公众、非政

府组织参与到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这使得外部监督对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影响极为有限。此外，环保部门的弱势地位使得环境管制

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偏好和认知（Ｔｏｎｇ，２００７）。

!"#　地方政府与环境管制

通常而言，地方政府缺乏足够动机来监督企业排污、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

尤其是当财政收入依赖于污染企业税收时（Ｔｉｌｔ，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特

别地，在面临着经济绩效考核、晋升压力时，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这种经济优先的施政理念常使得与经济增长目标相

冲突的环境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Ｔｏｎｇ，２００７），甚至，地方政府主动通过与企业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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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的方式来阻碍环境管制，以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Ｍｏ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ｒ，

２００６）。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有悖于环保法律法规的“土政策”，如降低
环保门槛、取消排污收费、挂牌“重点保护企业”、实行“企业清净日”及“检查预
通知”等来干预日常的环境管制工作（刘晓星和姚伊乐，２０１４）。

在此情景下，企业规模对环境管制的作用表现为：企业规模越大，其对当地
经济增长和税收的贡献越多，面临的环境管制也就越宽松。在以经济绩效为主
的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留意大企业发展，甚至主动创造条件推动大企业发
展。在各地区实践中，存在一些“书记工程”、“县长工程”，这些企业是“排污大
户”，但被重点保护起来（刘四龙，２０００）。此种环境管制模式与媒体报道中环境
管制往往针对小企业，少有大企业涉及，环保官员抱怨领导“不点头”，“三高”
（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污染源难治理，环保工作要为ＧＤＰ、增税工作“让路”

的情况相符合。换而言之，迫于地方政府“保增长”的压力，环保部门会对规模
较大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松环境管制力度。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以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管制的度量指标，并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１：地方政府经济优先的执政理念使得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负
相关。

!"$　环保部门与环境管制

在上文分析中，立足于属地化的管理模式，探讨了经济绩效考核体制是如
何塑造地方政府激励结构，进而迫使地方环保部门对大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采
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上级环保部门在业务上的指导也会直接影
响地方环保部门环境管制工作的开展方式与实施结果。为了应对现实中一些
客观因素如执法权分散、缺乏强制手段、投入不足等造成治理能力不足，环保部
门总结出一些工作要领，指导下级环保部门如何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开展工
作，完成环境治理任务。

一些客观因素削弱了环保部门对环境问题的治理能力，环保部门的弱势形
象早已深入人心（冉冉，２０１４）。首先，在缺乏明确分工和有效合作的情况下，环
境执法权在不同职能部门间的分权化造成环境治理权的碎片化（冉冉，２０１４）。

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使得环保部门在环境管制上需要与其他职能部门配
合，这弱化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刘四龙，２０００）。如在水环境的治理上，诸多
职能部门与环保部门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当职能部门间在政策目标、行动
等方面难以协调时，环保部门的单方面举措往往难以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其
次，环保部门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约束企业环境违法行为（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环境管制的行政手段中，停产、停业等处罚措施具有威慑力，但在处以停产、停
业的行政处罚之前，环保部门需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陆新元等，２００６）。因此，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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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高额的环境守法成本，罚款金额较低时，一些企业宁愿以环境罚款为代
价换取“合法”排污，而强制性手段的缺乏使得环保部门对此类环境违法行为难
有作为。最后，人员、专业知识培训、技术设备、财政资金等方面投入不足也制
约着日常环境管制工作的开展。数量众多的环境管制任务使得环保工作人员
疲于奔命。①

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源呈现出主要污染源相对集中，小污染点零星分布的
特点。在此情境中，“抓大放小”自然而然成为日常环境检查工作的重要指导思
想。首先，客观因素导致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通过抓住环
境管制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污染源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来
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弥补环境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正因如此，现实中的环境管
制工作在形式上也逐渐以集中式、重点（专项）检查为主。其次，环保部门可通
过集中力量，办“大案”的方式，挖掘企业环境违法的典型案例，希冀对类似环境
违法行为形成威慑，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最后，在缺乏
充裕经费和人员的条件下，环保部门的治理工作难以做到整个区域环境质量的
全面改善。此时，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治理少数企业和局部环境污染问题，一
方面能够在特定区域实现较好的环境治理成效，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塑造、宣
传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凸显地方环境治理工作的政绩。在环境治理实践中，

一些管理措施和政府文件体现了上述工作理念。如自２００７年起，国家环保总
局以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全部企业排放量６５％以上为标准，制定了国家废气、

废水和废物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在地方层面，参照国控名单的相似标准，各省、

市、县政府也纷纷制定了各自的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此外，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在环境监管中要确定“重点监管
对象”、划分“监管等级”。

若地方环保部门遵循“抓大放小”的指导思想，对某些重点监控企业实施严
格的环境管制，那么，企业规模越大，其被处以环境罚款的概率越高。这是因为
污染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在生产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等给定的情况下，企业
规模越大，产生的污染量也越多。此时，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环境重
点检查对象，从而面临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２：“抓大放小”的指导思路使得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正
相关。

属地化管理模式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放松对大企业环境违
法行为的监管，而来自上级环保部门的指导意见则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加强对大

１３１

① 如刘晓星和姚伊乐（２０１４）指出，８万多名环境监察人员需要负责１５０万家工业企业的现场检查、

１００余万件信访投诉案件的现场调查、５０万家企业排污费申报以及１４万件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取
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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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在环境管制实践中，上述两种作用机制可能

同时发生作用，而在计量分析中，难以将这两种效应区分开。因此，本文针对企

业规模与环境罚款关系的检验，实质上是在探讨在现实的环境管制中哪一种作

用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而并非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计量模型设定

　　借鉴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ｒ（２００７）和Ｌｉｍ（２０１３）以法院判决结果来分析法律

执行的思路，本文采取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管制的度量指标。因为被解释变

量为二值变量，本文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Ｐ　Ｐｕｎｉｓｈｉｊｃ ＝１（ ）Ｘ ＝

Φ（α１Ｖａｌｕｅｉ＋α２ＳＯＥｉ＋α３Ｆｏｒｅｉｇｎｉ＋α４ＴＦＰ＋α５Ｃａｐｉｔａｌ＋Ｚβ＋λｊ＋γｃ）

其中，ｊ表示企业ｉ所处的行业，ｃ表示企业所在的区（县）。Ｐｕｎｉｓｈ为被解释变
量，当企业被处以环境罚款时，取值为１，其他为０。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

（Ｖａｌｕｅ）来表征企业规模。α１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若α１＞０，表明企业规模

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日常的环境管制过程中，环保

部门主要采用“抓大放小”思路，加强了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环境管制。若α１＜０，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 “保增长”的压力迫使

环保部门放松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环境管制力度。

现有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污染治理和环境外部监督等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利用上海市２００７年４６１家市级环境监管企业的排污数

据，林立国和楼国强（２０１４）发现，外资企业的环境绩效好于内资企业。同时，

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ｉｎ（２０１１）认为，外资企业也更为关注企业声誉、面临着更为苛刻

的外部监督机制。利用我国企业层面排污数据，世界银行的王华等人研究表

明，由于更具有谈判能力，国有企业实际缴纳的排污费占应缴比重较低（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实际排污费率（排污费／污染排放量）也偏低（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ｎ，

２００７）。因此，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加入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虚拟变量。当企业处

于控股地位的股东是国有或集体资本时，ＳＯＥ取值为１，其他为０；当企业是外

资控股时，Ｆｏｒｅｉｇｎ取值为１，其他为０。

污染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生产中，采用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在

排放污染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技术水平越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也越少。同时，技术进步往往属于资本偏向型。因此，本文用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资本密集度（Ｃａｐｉｔａｌ）两个指标来测度企业技术水平。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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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指标的构建中，本文采用谢千里等（２００８）的方法来计算企业ＴＦＰ数值，

并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员工人数来表征企业资本密集度。

Ｚ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Ａｓｓｅｔ）、盈利能力（资产回报率，Ｐｒｏｆｉｔ）、
员工人数（Ｅｍｐ）、年龄（Ａｇｅ）、资产负债比（Ｄｅｂｔ）、企业税收负担（Ｔａｘ）等度量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变量。基于如下考量，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分别加入行业固
定效应（λｊ）和区（县）固定效应（γｃ）：首先，对地区而言，政府执政理念与当地经
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丰裕程度等经济社会条件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和反馈机
制。一方面，执政理念经由“有形之手”试图引导资源配置，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在认知到现实中制约经济增长的诸多不利因素之后，

调整和改进执政理念。在此过程中，地区间经济社会上的差异会影响地方政府
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以及对环境政策的选择。其次，属地化管理模式使得即使在
同一省份（直辖市），不同区（县）的环保部门在执法标准、力度和处罚等方面可
能存在系统性差异。最后，一些行业性和地区性政策可能会影响环境执法工作
的开展，而这些因素常常难以观察。

#"#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由重庆市环境罚款数据和企业经营数据两个组成。在数据整理
过程中，首先，依据重庆市环保局网站上公布的２００８年行政处罚公示文件中列
示的企业名称、罚款金额等信息来确定被处以环境罚款的工业企业。其次，选
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所在地为重庆市且观测年份为２００７年的样本作
为初始的企业经营数据，再将环境罚款数据和企业经营数据按照企业名称进行
匹配后，并保留“污染性”行业的样本。依据《重庆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８》中“工业废
水”、“工业废气”、“工业废物”的排放量数据，本文将这三类指标排放量前１０的
行业定义为“污染性”行业。①

在将环境罚款数据和污染性行业的企业经营数据进行匹配后，按照以下规
则对异常数据进行处理：（１）保留“开业状态”取值为１、“会计制度”为１的数
据；（２）剔除了员工数小于８、总资产为０、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实收资本小于
或等于０的样本；（３）剔除企业当年应缴税收为负的企业样本。考虑到一些变
量观测值存在奇异值问题，本文利用Ｓｔａｔａ软件中的ｗｉｎｓｏｒ命令对控制变量最
大、最小５％的样本进行处理。在回归分析中，由于采用包含行业和区（县）固定
效应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Ｓｔａｔａ软件会自动丢弃一些样本。最终，共有２３０４

３３１

① 污染性行业包括如下１６个工业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
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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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的信息被用来估计计量模型中相关参数。表１描述了这些企业数据的
基本数值特征。在样本中，企业被处以环境罚款的概率为３．６％。

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特征

变量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ｕｎｉｓｈ 被处以环境罚款，取值为１；其他为０　 ２３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１８７　 ０　 １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谢千里等，２００８） ２３０４　 １．１４３　 ０．２４２　 ０．６４９　 １．５５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对数值） ２３０４　 ３．５０２　 １．２２５　 １．２１８　 ５．７６８

Ａｓｓｅｔ 资产（对数值） ２３０４　 ９．８６７　 １．５５８　 ６．１８２　 １６．４２１

Ｖａｌｕｅ 工业总产值（对数值） ２３０４　 １０．３６０　 １．２６７　 ５．１５３　 １７．１３２

Ｅｍｐ 员工人数（对数值） ２３０４　 ４．９６３　 １．０５４　 ２．１９７　 １０．４１９

ＳＯＥ 国有控股企业 ２３０４　 ０．１６９　 ０．３７５　 ０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资控股企业 ２３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６２　 ０　 １

Ｐｏｌ 是否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 ２３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３　 ０　 １

Ｄｅｂｔ 资产负债率 ２３０４　 ０．５７９　 ０．２４６　 ０．１２０　 ０．９６８

Ａｇｅ 企业年龄（年） ２３０４　 １１．３１１　 １１．２５８　 １　 １００

Ｐｒｏｆｉｔ 资产回报率 ２３０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１　 ０．４４６

Ｔａｘ 企业税收负担（对数值） ２３０４　 ０．２６１　 ０．４８１　 ０．０００　 ５．８９４

$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实证结果

$"!　基本回归结果

　　表２列示了基本回归结果。从中可知，工业总产值每增加１％，企业环境罚
款概率增加０．０２２个百分点。这表明在重庆市环境管制过程中，“抓大放小”的
指导思路占主导地位，企业规模越大，环境处罚概率越高，并未发现对规模较大
企业的环境管制行为存在偏袒的证据。

表２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基本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ＳＯＥ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ＴＦＰ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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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Ｅｍ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Ｄｅｂ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Ａｇ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Ｔａ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Ｐｏｌ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９０９　 ２１７４　 ２１８４　 １８４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注：表中回归均包含截距项，表中系数均为边际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

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外资控股企业的环境罚款概率比私营企业低４．４个

百分点，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在环境罚款概率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外资

企业罚款概率较低有以下可能：一是外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更为清洁的生

产技术（林立国和楼国强，２０１４）、更为严格的企业环境标准（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ｉｎ，

２０１１），这些使得外资企业的环境罚款概率较低；二是地区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

约而同地放松环境管制以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在环境罚款上形成“竞次”的局面
（冯俊诚，２０１７）。

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其被处以环境罚款的概率越低。具体地，ＴＦＰ每增加

一个百分点会使得企业被处以环境罚款的概率下降０．０６个百分点。资本密集

度增加１个百分点，企业面临的罚款概率下降０．００９个百分点。在技术进步偏

向于排放更少污染时，生产技术水平越高，排污量也就越少，该企业被处以环境

罚款的概率也就越低。企业资产规模与环境罚款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地方环

保部门加强了对迁移成本较高（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环境管制造成的（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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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２０１７）。此外，企业员工人数、负债程度、盈利状况、年龄以及纳税总额等变

量并不显著。

在环境治理中，相关法律条文的出台仅确保了环保部门在管制过程中“有

法可依”，但是否能做到“执法必严”仍取决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结果。在

环境管制的实践中，虽然文本上的法律条文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理做出明

文规定，但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常由环保部门、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协

商来处理（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这意味着企业能够借助于政治

关联，通过运作政企关系网络来游说地方官员，为其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便利，并

以此来规避环境违法处罚（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借鉴现有文献采用企业法人代

表的政治身份来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方法，在第２列中，加入企业法人代表是

否属于重庆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虚拟变量（Ｐｏ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法人代表的政治身份与企业环境罚款概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

在第３列的回归中包含了全部工业行业的样本，以此来检验回归结果对污

染性行业的定义的敏感性。另外，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实际统计过程中，对不同

所有制企业是否纳入统计范畴的标准并不统一。特别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即使并不满足“规模以上”的定义，但仍包含在统计之中。考虑

到这一因素，在第４列的回归中，仅包含资产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且雇佣人数不低

于１００的企业样本。在环境罚款数据中，有些企业被处以环境罚款的原因是违

反了“三同时”规定，而不是排污行为。在第５列的样本中，仅包含企业开始营

业年份在２００７年之前的样本，以此来弱化环境处罚中“三同时”因素对估计结

果造成的影响。此外，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通常会面临较高的环境标准，这造

成出口企业自身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标准（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ｉｎ，２０１１）。在第

６列的估计中剔除了出口值非零的企业样本。表２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依据不

同标准对基本回归样本所进行的调整并未对企业规模越大、环境处罚概率越高

的回归结论产生影响。

表３中分别从度量指标和样本选取的角度对表２中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参考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采用

企业的营业收入（Ｓａｌｅ）来测度企业规模。在表３第１列中，Ｓａｌｅ的边际效应大

小为０．０２６，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企业营业收入越大，被罚款的概

率越高，与表２的结论相一致，且在作用大小上也几乎相同。其次，在第２列中

采用罚款金额来作为环境管制的替代指标，并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Ｖａｌｕｅ的估

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再次，在对环境罚款数据审视之后，发现环境罚款金额

的中位数为５万元。对于规模以上的企业而言，这样的环境罚款并不严厉。若

在环境管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常被处以较低的环境罚款金额。那么，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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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以环境罚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会低估环境管制中对大企业的偏袒程度。因

此，在第３列的回归中，本文重新定义了被解释变量的赋值规则。当企业被处

以环境罚款，且环境罚款金额大于或等于环境罚款中位数（５万元）时，新的被解

释变量取值为１，其他为０。① 从表３第１列～第３列估计结果可知，不论是采

用营业收入来度量企业规模，还是采取其他指标来测度环境管制，Ｖａｌｕｅ的边际

效应始终显著为正。

表３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进一步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污染性样本 全部样本

Ｓａｌｅ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ＳＯ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ＴＦＰ
－０．０６７＊＊＊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２＊＊－０．０６０＊＊－０．０７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６＊＊－０．０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０４　 ２６２６　 １９９５　 ２２６３　 ２９０９　 ３７７０　 ２４９３　 ２８５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１７　 ０．１１１　 ０．３４９　 ０．３３　 ０．３１６　 ０．１０５　 ０．３４４　 ０．３２４

　　注：表中回归均包含截距项、Ｅｍｐ、Ｄｅｂｔ、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Ｔａｘ、Ｐｏｌ等变量，表中系数均为边际效应。括

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在理论上，造成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正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他未

观察到的因素使得即便在相同的环境管制条件下，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被罚款

的概率也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在计量模型设定中，本文控制了所有制类型、技

术水平、资产规模等企业层面信息，也加入了行业和区县固定效应，那么，Ｖａｌｕｅ
的估计系数反映的是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企业规模与环境管制之间的关系。在
控制变量较多的情况下，其他未观察因素的作用能够被部分消除，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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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观察因素作用的方法是选取在企业规模在更为相似的子样本进行重新

估计。在表３的第４列中，本文选取了工业企业数据库大、中型企业样本，对基
本计量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即便在大、中型企业样本中，企业规
模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仍是正相关关系。此外，考虑到样本选择可能对计量结
果产生影响，在表３的第５～８列，采用全样本数据对表３的前四列计量模型进
行重新估计，可以发现，不论是用污染性行业样本，还是全样本，基本的回归结
果相同：企业规模越大，被处以环境罚款的概率也就越高。

$"#　隶属关系、相对规模与环境罚款

上文的分析并未发现重庆市环境管制中对大企业的偏袒行为，本节分别从
企业隶属关系、相对规模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之间关系。首
先，在中国，某些企业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辖区地方政府，这导致地方政府以及
环保部门对它们的环境违法行为缺乏执法权限。为了避免由于缺乏对某些大
型企业（如央企）的环境执法权而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在表４中，本文进行了
如下处理：（１）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分别加入为Ｃｅｎｔｒａｌ（中央政府下属）、Ｃｉｔｙ
（重庆市下属）、Ｃｏｕｎｔｙ（区县及以下属）的虚拟变量（第１列）试图控制企业行政
级别对环境罚款的影响；（２）鉴于环境行政处罚数据来自于重庆市环保局，在第

２列的回归中剔除了隶属关系为中央政府的企业样本；（３）回归中仅保留隶属关
系为“其他”的样本（第３列）。① 从回归结果上看，即使考虑行政隶属关系的作
用，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之间仍正相关。

表４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隶属关系与相对规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Ｃｉｔ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Ｃｏｕｎｔ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Ｖａｌｕｅ＿Ｃ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Ｖａｌｕｅ＿Ｉ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Ｔａｘ＿Ｃ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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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ＳＯＥ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ＴＦＰ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０４　 ２２６６　 １４２３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５　 ０．３４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６

　　注：表中回归均包含截距项、Ｅｍｐ、Ｄｅｂｔ、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Ｔａｘ、Ｐｏｌ等变量，表中系数均为边际效应。括
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地方政府关注的是企业对辖区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作用大小，而不是
企业的绝对规模。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工业产值占该区（县）总工业产值比重
（Ｖａｌｕｅ＿Ｃ）、工业产值占所处行业（二位代码）总产值比重（Ｖａｌｕｅ＿Ｉ）以及应纳税
收占该区（县）总应纳税收比重（Ｔａｘ＿Ｃ）三个相对指标来度量企业对辖区经济
和税收的重要性。表４第４～７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这些
指标均不显著，同时，Ｖａｌｕｅ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综上所述，在考虑企业环境执
法权以及企业对辖区重要性的情况下，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依旧存在。

$"$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污染性行业界定标准和环境管制属地化管理等因素，本节对回归样
本进行适当调整以检验上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１）污染性行业界定标准。在
上文实证中，采取重庆市２００７年污染排放量的大小来界定污染性行业的估计
结果（表２）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表３）。本节进一步采用以下两种不同
标准来定义污染性行业，进而检验计量结果的敏感性。首先，被处以环境罚次
数较多的行业，该行业中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也往往较多。因此，可以通过观
察样本中环境罚款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来界定行业的污染性。表５的第１
列回归中，仅包含所处行业（二位代码）在２００８年环境罚款中至少有一家企业
被罚款的样本，第２列为《重庆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８》中“工业废水”、“工业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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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物”排放量均在前１０的行业子样本，第３列的回归样本为行业罚款比
例高于样本均值（３．６％）的子样本。其次，相较于轻工业，重工业产生更多的污

染，可将重工业视为污染程度较高的行业。故第４列的回归中剔除了轻工业的

企业样本。（２）环境管制采取属地化的管理模式。相对于县而言，市辖区距离
市中心更近。居住在市辖区的居民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他们对环

境保护认知程度也较高，这些因素致使市辖区居民对环境质量有着更高诉求
（郑思齐等，２０１３），从而导致市辖区和县的环保部门在执法力度上存在差异。

虽然在基本的计量模型中加入的区县固定效应能够捕捉属地化管理模式对本

文估计结果的影响，为了消弱这一未观察到、来自不同行政区划的因素对估计

结果的影响，在第５列和第６列分别采用市辖区和县的子样本进行估计。表５
的估计结果表明，即便考虑到污染性行业的界定和环境管制的属地化管理，企

业规模越大，被罚款概率越高。

表５　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６）

ＳＯ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２）

ＴＦＰ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１＊ －０．２０２＊ －０．２５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９）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９９３　 ８４９　 ８１７　 １２０８　 １６１４　 ３６３　 ２８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３２　 ０．４０６　 ０．３１４　 ０．３６９　 ０．２９８　 ０．３３９　 ０．３１４

　　注：表中回归均包含截距项、Ｅｍｐ、Ｄｅｂｔ、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Ｔａｘ、Ｐｏｌ等变量，表中系数均为边际效应。括

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　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在本文的分析中，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关系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

样———对大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存在偏袒。那么，如何理解媒体观察与本文经

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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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首先，两者分析的样本存在不同。本文的分析对象来自于工业
企业数据库，特别是污染性行业的企业样本，而媒体报道中的观察对象所处的
行业更为全面，不仅来自工业，还包含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在构建回归样本时，

本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环境行政处罚信息进行相匹配，可能因为实际环境管
制中污染性工业行业的环境罚款占全部环境罚款的比重偏少，而造成本文研究
的结论与媒体观察不一致。具体地，２００８年重庆市公布的环境处罚中，涉及企
业或个人共５１１例，而在本文匹配后的样本中，只有８６家工业企业被罚款，仅
占罚款比重的１６．８％。本文的分析结果仅来自于１６．８％左右的环境罚款数据。

在剩下７３％的环境罚款信息中是否存在对大企业的偏袒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并非来自于对现实中全部工业企业整体的
随机抽样，而是基于企业销售规模、资产等指标设定了一定标准。本文数据主
要来自于规模以上的企业，并不涵盖“规模以下”的小企业样本。因此，本文基
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结论更为严谨的表述应是，在规模以上样本中，对规模
较大的企业的偏袒行为不明显。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有企业进入统计时
并没有“规模以上”限制这一特点，本文仅用国有企业样本对计量模型进行重新
估计（表５第７列）。结果表明，即使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规模仍与环境罚
款正相关。即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也并不存在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袒。

最后，重庆市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本文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重庆市
是为数不多公开企业环境罚款信息的地区，环境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一方面
会促使环保部门公正、公允地执行政策和法律，降低环保部门对大企业环境违
法的偏袒；另一方面，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程度内生于环境管制现
状。此时，可能因为环保部门在环境管制中对大企业的偏袒并不严重，所以重
庆市环保部门才得以公开环境处罚信息。在２００８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美
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对全国１１３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排名中，重
庆市位列第六名。因此，基于重庆市的经验研究结论———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
概率正相关，可能归结于重庆市环境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较高。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对立关系，地方政府并不一定会以
牺牲环境质量来换取经济增长。政治晋升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存在简单化
倾向，即便面对同样的激励结构，不同的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经济绩效考核并不一定导致所有地方政府均采取相同（似）的方式来促进经济
增长。与理论分析中认为地方政府会采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促进经济增长
方式不同的是，在２００８年重庆市政府提出“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
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发展思路，凸显了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如
果严格遵循“五个重庆”的发展思路，偏袒大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在理论上缺乏足
够的支持，因此，在微观数据上也就难以发现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

１４１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９月

%　评论性总结

环境领域的立法为依法治污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但现实中，环境法律执

行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形成高效、严密的执法体制事关今后我国环境治理工

作的成败。在中国环境管制实践中，地方环保部门在地方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

的双头领导下开展工作。经济绩效考核和政治晋升激励使得“保增长”成为地

方政府首要工作目标，环境管制需服务于“保增长”的需要。地方政府倾向于默

许，甚至纵容大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而作为环境治理

的职能部门，确保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环保部门的工作职责。在理论分析中，当

“保增长”与环境质量呈现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景时，受制于“保增长”

需要，地方环保部门难以对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局面的环境违法行为展开管制；

同时，改善环境质量的职责又要求它不得不对危害环境质量的违法行为进行管

制。正是这种地方政府意志与主管部门指导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情景构成了

地方环保部门实施环境管制的“两难”处境。

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梳理了企业规模与环境管制之间可能存在的作

用机制，并利用重庆市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

明：企业规模与环境罚款概率正相关，这一结果在考虑到隶属关系、企业重要性

以及诸多稳健性检验中仍成立。从实证结论来看，重庆市环保部门的环境管制

相对公允，但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普遍性。首先，各地区在经济社会上的巨大

差异以及环境治理中属地化管理模式使得本文的结论难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其次，重庆市的环境信息透明度较高，使得本文的经验研究结论可能仅适用于

环境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高的地区。

基于上述讨论和一些延伸思考，在如何确保依法治污，构建合理的法律体

系、高效的环境管制体制，本文政策启示如下：

（１）亟需反思环境立法的有效性，应提高企业环境处罚标准，督促企业自行

建立完善的污染治理体系。（２）在环境管制效率方面，首先，需调整现有激励结

构，弱化地方政府对单一经济绩效指标的追求，强化环境问责力度。其次，进一

步赋权环保部门，减少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干预。在财政经费、人事权关系

调整上可以试行“垂直化”改革。同时，重新协调环境执法权在各部门的分配，

适时进行集权化改革尝试。（３）加强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建立正式的、常规化外

部监督渠道，引导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过程。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一方面能够缓解环保部门在人员、经费等投入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将

环保部门的管制行为置之于公众监督之下，确保其依法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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